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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62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编号：临

2014-038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投中鲁” ）于2014年11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公司关于召开董事会五届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随后将有关会议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发给公司全体董事。 公司五届

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11月27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 本次参加通讯会议人数超

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表

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郝建、戎蓓、罗林、章廷兵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7名非关

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拟出售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编制了财务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天

职业字[2014]11963号）；公司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架构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编制了上市公司相关备考财

务报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23号）；公司以2014年9月

30日为基准日编制了备考盈利预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后出具了《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310624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拟购入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

《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17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拟购入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

准日的盈利预测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22号）。 董事会同意将前述相关财务报告、审

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作为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报材料。

上述经审计的拟出售资产财务报告与公司已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差异的内容见公司于同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董事会认为，本次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

案）>（更新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郝建、戎蓓、罗林、章廷兵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7名非关

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鉴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于2014年11月23

日开始实施，且拟出售资产和拟购入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的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等已经审计，在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的基础上，公司编制了《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更新稿）及其摘要，董事会经审议后同意将更新后的重组报

告书及其摘要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14年12月15日在北京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4-042】）。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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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9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投中鲁” ）于2014年11月21日以电邮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公司

关于召开监事会五届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随后将有关会议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发给公司全体监事。 公司五届十次监事

会会议于2014年11月27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参加通讯会议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表决,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拟出售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编制了财务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天

职业字[2014]11963号）；公司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架构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编制了上市公司相关备考财

务报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23号）；公司以2014年9月

30日为基准日编制了备考盈利预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后出具了《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310624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拟购入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

《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17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拟购入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

准日的盈利预测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310622号）。 监事会同意将前述相关财务报告、审

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作为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报材料。

上述经审计的拟出售资产财务报告与公司已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差异的内容见公司于同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依据充

分、决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更正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

案）>（更新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于2014年11月23

日开始实施，且拟出售资产和拟购入资产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的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等已经审计，在原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的基础上，公司编制了《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重组报告书（草案）》（更新稿）及其摘要，监事会经审议后同意将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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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投中鲁” ）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已于2014年10月

2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

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需要，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本次重组审计基准日2014年5月31日审计

基础上，补充加审公司2014年9月30日财务数据，即以2014年9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9月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4]11963号）。 公司根据审计报告对已披

露的未经审计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中的差错进行了更正。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1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含独立董事）11人，实到11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

告、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现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如下：

一、本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主要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审计数

（

A

）

未审计数

（

B

）

差异

（

C=A-B

）

差异比例

（

C/B

）

资产总额

2,287,725,842.09 2,280,185,447.71 7,540,394.38 0.33%

负债总额

1,285,648,249.13 1,268,733,481.80 16,914,767.33 1.33%

股东权益

1,002,077,592.96 1,011,451,965.91 -9,374,372.95 -0.93%

营业总收入

679,530,663.33 672,668,457.52 6,862,205.81 1.02%

利润总额

-58,243,510.52 -49,630,601.49 -8,612,909.03 -17.35%

净利润

-59,786,352.13 -50,411,979.18 -9,374,372.95 -18.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639,514.94 -51,798,236.04 4,158,721.10 8.03%

二、本次差错的内容及原因说明

因公司正在执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审计基准日为2014年5月31日，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年修订）》第六条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引用

的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6个月内有效。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计于2014年12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届时财务数据已过6个月有效期。 因此，需对公司资产补充

加审2014年9月30日财务数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公司已披露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出现差异，其主要原因是：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未审金额 审计金额 差异 差异主要原因分析

1

货币资金

439,933,680.99 442,734,795.23 2,801,114.24

差异原因为未达账项调整所

致

。

2

应收账款

225,082,291.76 223,837,179.17 -1,245,112.59

差异原因主要为根据公司会

计政策补提坏账及调整跨期

收入确认应收账款所致

。

3

预付款项

53,521,162.52 6,125,425.65 -47,395,736.87

差异原因为将预付款项中的

季节性停工费用调整至在产

品所致

。

4

其他应收款

15,103,173.70 13,172,589.31 -1,930,584.39

差异原因主要为应收搬迁费

用补偿结转至搬迁支出所致

。

5

存货

767,944,243.35 808,280,025.88 40,335,782.53

差异原因主要为将预付账款

中的季节性停工费用调整至

在产品及结转跨期销售成本

所致

。

6

固定资产

603,584,613.81 588,201,048.67 -15,383,565.14

差异原因主要为已完工在建

工程预转固及搬迁涉及固定

资产结转至搬迁支出所致

。

7

在建工程

34,924,578.06 21,746,544.16 -13,178,033.90

差异原因主要为已完工在建

工程预转固所致及暂估应付

设备款增加在建工程所致

。

8

无形资产

117,854,165.32 113,065,523.37 -4,788,641.95

差异原因为因搬迁将涉及土

地使用权净值转入搬迁支出

所致

。

9

长期待摊费

用

3,132,781.12 2,733,607.27 -399,173.85

差异原因为因公司搬迁将原

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一次计入

当期损益所致

。

10

其他非流动

资产

- 48,724,346.30 48,724,346.30

差异原因为搬迁支出重分类

至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

11

短期借款

1,154,211,711.73 1,152,835,795.98 -1,375,915.75

差异原因为将附加追索权票

据贴现利息根据受益期间调

整短期借款

—

利息调整所致

。

12

应付账款

77,193,523.61 86,546,353.08 9,352,829.47

差异原因主要为调整暂估应

付设备款所致

。

13

预收款项

2,758,272.84 2,871,644.05 113,371.21

差异原因为预收款项重分类

所致

。

14

应付职工薪

酬

23,638,592.94 23,842,479.92 203,886.98

差异原因为补提职工薪酬所

致

。

15

应交税费

-27,225,898.99 -26,464,435.07 761,463.92

差异原因为补提所得税费用

所致

16

其他应付款

26,217,720.44 34,098,732.28 7,881,011.84

差异原因主要为调整暂估工

程款及调整多冲销往来款所

致

。

17

其他非流动

负债

279,658.12 257,777.78 -21,880.34

差异原因为递延收益摊销所

致

。

18

营业总收入

672,668,457.52 679,530,663.33 6,862,205.81

差异原因为调整跨期收入所

致

。

19

营业成本

552,463,828.58 556,856,617.01 4,392,788.43

差异原因为结转跨期收入对

应成本所致

。

20

销售费用

78,165,265.94 78,190,938.84 25,672.90

差异原因主要为补提销售人

工成本所致

。

21

管理费用

48,287,336.47 48,862,223.06 574,886.59

差异原因主要为因搬迁原长

期待摊费用剩余金额一次性

结转至损益以及补提管理人

员人工成本所致

。

22

财务费用

38,351,801.58 37,009,770.58 -1,342,031.00

差异原因主要为将附加追索

权票据贴现利息根据受益期

间调整短期借款

—

利息调整

所致

。

23

资产减值损

失

3,487,450.53 11,804,889.71 8,317,439.18

差异原因主要为根据公司坏

账政策补提坏账所致

。

24

营业外收入

4,754,587.31 1,353,888.02 -3,400,699.29

差异主要系调整多冲销的往

来款及递延收益摊销所致

。

25

营业外支出

141,807.91 247,467.36 105,659.45

差异主要系固定资产盘亏调

整所致

。

26

所得税费用

781,377.69 1,542,841.61 761,463.92

差异主要系补提所得税费用

所致

。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1.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提高了公

司财务信息质量。

2.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提高了

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3.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依据充分、决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进

行相关更正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62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编号：临

2014-041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新《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经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中鲁”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投中鲁

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草案）” ）及

摘要已于2014年11月2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述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审计基准日为2014年5月31日，本次对相关财务数据进

行加审，审计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公司根据审计基准日财务数据对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引用的财务数据进

行了更新。 同时，《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已于2014年11月23日开始实施，本次

根据最新修订《重组管理办法》对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更新。

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摘要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组报告书（草案）全文及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董事会已提请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摘要，详见

2014年11月27日披露的《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62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编号：临

2014-042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12月15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12月8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根据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27日召开的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全体董事就拟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情况达成如下事项：

一、会议时间、地点、召开方式：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3、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

票操作流程请见附件二）。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公司会议室。

5、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执行。

二、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以下事项：

2.01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标的

2.02重大资产出售之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2.03重大资产出售之过渡期安排

2.04重大资产出售之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2.0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方式

2.06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7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8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数量

2.09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

2.1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锁定期

2.1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2.12股份转让

2.1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限

前述交易方案为一揽子整体交易，其中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实施，股份转让在前两项交易完成的基

础上实施。 因此，如上述议案部分事项未通过，则本议案所述方案将视为未通过。

3.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

（更新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7.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张惊涛及徐放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8.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议案》；

9.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

10. 审议《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相关具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以下事项：

10.01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10.02公司与国投协力发展就重大资产出售事宜签署《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10.03�公司与江苏环亚全体股东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10.04公司与张惊涛、徐放就盈利预测补偿事宜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11. 审议《关于<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1、3、6、7、8、12经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2、9、11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第5项议案经公

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第4项议案中的评估报告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其余报告经公司五届十二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第10项议案中的重组框架协议经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协议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 （相关董事会决议详见2014年9月19日、11月20日和本通知公告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交易所

网站）

上述议案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2014年12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合

法的委托代理人；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委托出

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法人股东还需持公司法人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时间：2014年12月11日-12日(上午8：30-11：30,下午1：00-5：00)。

五、其它事项：

1、 联系电话：010-88009021� 、88009022

联系传真：010-88009099

联系人： 金晶、刘予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

邮政编码：100037

2、根据有关规定，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式样

附件二：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

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

的议案

》

2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2.01

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标的

2.02

重大资产出售之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2.03

重大资产出售之过渡期安排

2.04

重大资产出售之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2.0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方式

2.0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数量

2.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

2.1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锁定期

2.1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2.12

股份转让

2.1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限

3

《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4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

、

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

案

》

5

《

关于

<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

组报告书

（

草案

）

>

（

更新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6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四条规定的说明

》

7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张惊涛及徐放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8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规定的议案

》

9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10

《

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相关具体协议的议案

》

10.01

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

《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10.02

公司与国投协力发展就重大资产出售事宜签署

《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

10.03

公司与江苏环亚全体股东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10.04

公司与张惊涛

、

徐放就盈利预测补偿事宜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11

《

关于

<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12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如果股东本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决议案投票表决。

委托方签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投票，此附件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说明。

投票日期：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总提案数：27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962

中鲁投票

27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1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序号 表决议案 委托价格

1

《

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1.00

2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逐项表决

）

2.00

2.01

重大资产出售之交易标的

2.01

2.02

重大资产出售之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2.02

2.03

重大资产出售之过渡期安排

2.03

2.04

重大资产出售之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2.04

2.0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方式

2.05

2.0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6

2.0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7

2.0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数量

2.08

2.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

2.09

2.1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锁定期

2.10

2.1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2.11

2.12

股份转让

2.12

2.1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限

2.13

3

《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4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

、

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

4.00

5

《

关于

<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

（

更新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6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

说明

》

6.00

7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张惊涛及徐放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7.00

8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规定的议案

》

8.00

9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

9.00

10

《

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相关具体协议的议案

》（

逐项表决

）

10.00

10.01

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

《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

》

10.01

10.02

公司与国投协力发展就重大资产出售事宜签署

《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

10.02

10.03

公司与江苏环亚全体股东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10.03

10.04

公司与张惊涛

、

徐放就盈利预测补偿事宜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10.04

11

《

关于

<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11.00

12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12.00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2� 月8日 A�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A� 股（股票代码 600962）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962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如公司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962

买入

1.00

元

1

股

（三）如公司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962

买入

1.00

元

2

股

（四）如公司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权转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962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

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

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操作流程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

算。

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2014-006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营业执照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

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新华峰实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萃华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变更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住所，并于近日分别于取得了由沈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详细情况如下：

1、沈阳新华峰实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变更前：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南三经街2号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项目投资管理及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房产、

设备租赁。

营业执照变更后：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72号

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及对所投资产进行管理，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房产、设备

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变更前：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1栋1层、2层、3楼东边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购销；饰品的设计；企业管理

资讯、经济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文化活动策划、企

业品牌策划；创意设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加工；旧首饰的收购。

营业执照变更后：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翠竹北路石化工业区1栋1层、2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购销；饰品的设计；企业管理

资讯、经济信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文化活动策划、企

业品牌策划；创意设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企业经营涉及

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黄金、铂金、白银、珠宝、首饰、工艺制品的加工；旧首饰的收购。

除上述住所、经营范围发生变更之外，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2014-007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年 11�月 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11� 月 16日通过

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英杰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名，实到 9�名。公

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及签署三方协议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56� 号文），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768.00� 万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92� 元，共计募集资金 44,914.56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6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41314.56�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

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493.25万元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0,821.3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会验字[2014]3123号）。 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加强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监管，拟定对此次募集资金净额开设 3� 个专项账户，按

项目用途分别存储募集资金，各账户信息如下：

1、 银行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账户名称：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71010154740025049

银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326号

金额（人民币元）：195,067,500.00

用途：增设直营店项目

2、 银行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街支行

账户名称：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211111221018150055081

银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26号

金额（人民币元）：100,000,000.00

用途：增设直营店项目

3、 银行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账户名称：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692376950

银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顺城路137号

金额（人民币元）：113,145,600.00

用途：增设直营店项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签订后，公司将及时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由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对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生效的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修改和补充，形成上市后适用的《沈

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已根据授权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将及时办理

本次章程修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予以公告。

公司章程具体修改、补充内容请见附件（一）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备查文件：

1、《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7�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改前：

第三条 公司于【 】年【 】月【 】日经【 】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股，并于【 】年【 】月【 】日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万元人民币

第十七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公司股份总数为【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股，其他种类股【 】

股。

第十九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 】集中托管

公司章程修改后：

第三条 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768万股，并于2014年11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15,068万元人民币。

第十七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公司股份总数为15,068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集中托管

证券代码：

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67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昊生物” 或“公司” ）于2014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56），即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知光” ）拟在2014年10月30日—2015年4月29日

（未来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5%的股份。

截止2014年11月27日， 广东知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及非交易过户方式累计减持了其直

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3%，具体详见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27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前，广东知光持有公司股票共计47,05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广东知光持有

公司股票40,9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14%。

至此，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全部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广东知光

非交易过户

* 2014

年

9

月

19

日

0 39 0.32

大宗交易

2014

年

11

月

4

日

53.20 80 0.65

2014

年

11

月

11

日

50.08 120 0.97

2014

年

11

月

13

日

50.58 120 0.97

2014

年

11

月

26

日

55.58 250 2.02

合计

- - 609 4.93

*注：2014年9月19日广东知光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将其持有的39万股冠昊生物股票，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的0.32%，无偿捐赠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广东知光

持有股份

47,051,000 38.11 40,961,000 33.1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62,750 9.53 5,672,750 4.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288,250 28.59 35,288,250 28.55

二、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止2014年11月27日， 广东知光已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0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4.93%。 至此，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违章、规范性文件

盒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8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信息披露》等规定

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日，广东知光持有公司40,9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33.1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持股

比例与公司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差额仍大于5%。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知光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8日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419

，

619

，

819

，

219

，

019

末

“

4

”

位数

0867

末

“

5

”

位数

44860

，

94860

末

“

6

”

位数

884775

，

684775

，

484775

，

284775

，

084775

，

193029

，

693029

末

“

7

”

位数

1270534

，

1230845

，

2740634

，

4335120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4,53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1,000股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8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4年11月27日（T+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

了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

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二

”

位数

69

末

“

三

”

位数

368 868

末

“

四

”

位数

9772 4772 9425

末

“

五

”

位数

48090

末

“

六

”

位数

444257

末

“

七

”

位数

4807442 1314272 2887985 624196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82,8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发行人：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

》，

发行人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海南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仪式在公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

“

二

”

位数

：

24

末

“

三

”

位数

：

385

，

585

，

785

，

985

，

185

，

873

，

373

末

“

四

”

位数

：

3301

，

4551

，

5801

，

7051

，

8301

，

9551

，

2051

，

0801

，

3369

末

“

五

”

位数

：

70413

，

90413

，

50413

，

30413

，

10413

，

08175

，

58175

末

“

七

”

位数

：

0862598

，

2625244

凡在网上申购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168,003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发行人：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8

日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按市值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